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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淡江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精進師資培育工作，整合教育資源，建立完善之公費生輔導

制度，依據「師資培育法」及「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」暨相關規定訂定

「淡江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輔導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公費生，係指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之本校師資生，並以教育部核定為準。 

三、公費生輔導機制與要點： 

(一)設「公費生輔導工作小組」，由教育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，協調本校受領公費生所屬學

系所、師資培育中心及原提報縣市教育局代表 1名等相關單位協同輔導。 

(二)輔導歷程主要分三階段，輔導要點如下： 

1、養成階段 

(1)公費生於受領公費前：應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。有關公費生之入學、註冊、休學、

復學、退學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2)公費生自受領公費起：由公費生所屬學系所及師資培育中心各安排導師一名負責輔

導事宜。 

(3)個人學習檔案：為了解公費生實際輔導情況，由公費生所屬各學系所導師與師資培

育中心導師協助學生建立個人學習檔案，於每學期末彙整相關執行資料送師資培育

中心。 

(4)公費生若因個人因素，無法及時修習教育專業及專門課程，應給予輔導至校外修習。 

2、教育實習導入階段 

(1)受領公費期間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。 

(2)參加教育實習：由師資培育中心安排實習指導教師，其他事項悉依教育部「師資培

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3、檢定考試及分發服務階段： 

(1)檢定考試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後二年內，應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取得

合格教師證書。 

(2)分發服務：公費生於取得教師證書後，分發至回原提報縣市，其他有關公費生分發

服務事宜，悉依教育部「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四、師資培育中心視需要不定期召開公費生輔導會議，檢討整體輔導成效。 

五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